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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区人民法院

“一案一清”推动纠纷一次性解决

离婚时,她竟然说丈夫是“李鬼”？
案情简介：阿香（化名）与秦大（化名）在民政

局登记结婚时，秦大所持身份证的名字、号码是弟

弟秦二（化名）的，照片是其本人。后来，秦大在公安

机关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名字、号码信息被更正。

去年，阿香欲提起离婚诉讼，发现丈夫秦大所

持有的身份证与结婚证上登记的信息不一致，诉

讼离婚存在障碍，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民政

局发给其与秦大的结婚证。

阿香认为，秦大冒用秦二身份信息与其登记

结婚，属违法行为，法院应依法撤销该婚姻登记。

民政局表示，阿香和秦大申请结婚登记时，秦大提

供的户口本、身份证姓名叫“秦二”，照片是秦大，

民政局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信息，向阿香与“秦

二”颁发了结婚证。秦大则觉得自己使用的身份

证是真实的，没有冒名顶替结婚，并且对方也知道

这事，不同意就这样撤销婚姻登记。

法院审理：清江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秦

大与秦二系兄弟关系，秦大在2020年之前所持有

的身份证载明“姓名秦二，附秦大照片”，秦二持有

的身份证信息自户口登记以来未发生变化，即“姓

名秦二，附秦二照片”，两人所持有的身份证件所

载明的公民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均相同。

2017年，阿香与秦大共同申请结婚登记。秦

大本人持“姓名秦二，附秦大照片”的身份证及“姓

名秦二”的户口簿与阿香办理结婚登记。当日，秦

大与阿香二人取得结婚证。该结婚证载明：“登记

日期2017年5月16日，姓名秦二；姓名阿香”。之

后，二人共同生活。

2020年，秦大重新办理了身份证，之后其所持

身份证信息为：“姓名秦大，附秦大照片”。公民身

份证号码也变更为新的。

2022年，因阿香丈夫身份信息不一致，难以诉

讼离婚，阿香便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是否属于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方式办理
的结婚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

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

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三条规

定，人民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认定后认为应

当撤销婚姻登记的，应当及时向民政部门发送撤

销婚姻登记的司法建议书。民政部门收到公安、

司法等部门出具的事实认定相关证明、情况说明、

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应当对相关

情况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及时撤销相关婚姻登

记。

“指导意见”是针对非真实身份登记、不存在

真实婚姻关系，不属于可撤销婚姻或婚姻无效情

形而给予的救济途径。但本案不属于冒名顶替或

弄虚作假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原因如下：第一，

秦大结婚登记时出示的身份证是真实有效的。秦

大在重新办理身份证之前，持有的“附有其本人照

片，姓名秦二”身份证是真实有效的，不存在弄虚

作假行为；第二，本案不属于不真实的婚姻关系的

情形。阿香与秦大结婚后共同生活，经法院调查，

阿香知道秦大原身份证上的名字叫秦二，只是想

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第三，本案实质上

是身份信息登记有误引起的。由于历史原因，户

籍信息管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登记不规范，不排

除存在身份证号码重号的可能性。秦大在生活中

因为身份证号码存在重号而生活不便，其向公安

机关提出申请变更身份信息符合常理，不违反法

律规定。

因此，本案不属于“指导意见”针对的冒名顶

替或者弄虚作假的婚姻登记行为，不应当通过向

民政部门发送司法建议的方式撤销。

案涉结婚证应如何处理？
《江苏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八条、第

六十条、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婚姻登记证与身

份证件信息不一致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补领婚姻

登记证。根据上述规定，在身份信息变更后，应当

通过补领结婚登记证的方式，变更结婚登记信息。

综上，“指导意见”是对冒名顶替及虚假婚姻

的救济方式，是对公民婚姻自主权的保护。对于

存在真实婚姻关系仅是身份信息有误导致结婚登

记有误且处于准备离婚期间的当事人，司法机关

不应直接干预婚姻登记，双方应当通过变更婚姻

登记的方式再行主张自己的婚姻权利。原告阿香

以秦大冒名顶替结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

依据，故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一审裁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阿香与

秦大在民政局变更结婚登记后已协议离婚。

法官说法：民法典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和婚

姻家庭受保护原则，排除了公权力对于婚姻家庭

领域生活的不正当干预。“指导意见”是对冒名顶

替、虚假登记行为侵害婚姻自主权而引入公权力

介入的救济机制。我国法律保障离婚自由是为了

使那些感情确已破裂、无法和好的夫妻，能够通过

法定的正当途径解除婚姻关系。本案当事人在结

婚登记时使用的是真实的身份信息，双方也存在

真实婚姻关系，只是原身份信息登记有误，在身份

信息变更后出现了离婚困难。此时，婚姻双方应

通过申请更正婚姻登记后再解除婚姻关系，而不

应当以冒名登记、虚假登记为由借助法院向民政

部门发送司法建议的公权力介入方式直接撤销双

方的婚姻登记，更不能意图通过此种方式规避解

决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问题，规避解除婚姻关系的

法定途径。 （刘斐然 王淑臣 孔冬冬）

近日，国家法官学院公布《中

国法院2023年度案例》稿件采用

情况，淮安区人民法院干警衡永

金编报的案例《司法鉴定标准实

质性符合保险合同约定标准的，

可以作为理赔依据》入选。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系由最

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法官学院选编

的案例丛书，收录的案例在总结

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促进类

案同判、强化法治宣传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华蓉）

淮安区法院一案例
入选《中国法院
年度案例》

盱眙法院
开展“秋猎”
执行行动

为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

益，8月16日，盱眙县人民法院开

展“秋猎”集中执行行动。

本次执行行动，共出动干警

30人，警车4辆，现场腾空房屋1

套，拘传被执行人12人，执行完

毕2件，达成和解11件，执行到位

9.04万元。 （黄婷、杨阳）

以案释法

几年前，孙某因别人拖欠自己装修款，将

其诉至洪泽区人民法院，可由于材料不全、证

据不足，最终败诉。案子虽然结了，但问题没

有解决。这几年，孙某没少往法院跑，在与承

办法官鲁海军交流时，经常因情绪激动言辞

激烈。前不久，他又来到法院，这次见到鲁海

军，不仅满脸笑容，还送来锦旗。是什么让孙

某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这源于洪泽法院

开展的民事纠纷“一案一清”实质解纷改革。

“近年来，洪泽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主

题，通过事务办清、事实查清、道理说清、法律

讲清，推动纠纷一次性解决，防止‘一审生二

审、审判生执行’。”洪泽法院院长李玲介绍

道。

今年1—7月，该院一审服判息诉率保持

全省法院前十，上诉率和发改率同比分别降

低9%、8%，执行案件数量同比减少12.6%，申

请再审和信访数量实现“双下降”。

事务一站办清，让群众只跑一次腿
“我经营一家建筑公司，这几年因为装修

尾款收不回来，经常往法院跑。这次到法院

起诉，我感觉和以前大不同，案件立案后，仅

十几天时间就拿到了拖欠的装修款。”李某

说。

以前，李某到法院起诉要跑好几趟，费时

费力，忙半天也搞不清哪个窗口办哪件事，对

立案程序一头雾水。

“这次一进法院大门，就有引导流程图，

还有专职导诉员全程详细解答疑问。不到10

分钟，手续全部办完，太给力了。”李某称赞

道。

洪泽法院强化“如我在诉”理念，设立“一

站五中心”，制定“一案一清”工作引导流程

图，为当事人提供全流程引导服务，实现立案

办理、联系法官、法律咨询、法律辅导等诉讼

事务“无缝对接、一次办好、一次办结”。

事实力求查清，推动定分止争
“张法官，工程款已全部支付，这是付款

截图。”3月23日，王某比调解书确定的付款

时间提前5天支付2.8万元装修尾款。

今年2月，孙某与王某因装修尾款吵得不

可开交，孙某为讨要装修尾款安排工人堵王

某饭店，矛盾愈演愈烈。双方在材质和单价

计量上分歧较大，承办法官张蕊从固定工程

尾款数额入手，到现场勘查，并由当地资深的

装修行业第三方参与评估比价，最终矛盾得

到化解。

“事实查清”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洪泽法

院明确庭外“三调查”机制，突出实地调查，对

于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传统纠纷，法官基本

上都能深入现场勘验调查。加强职权调查，

建立职权调查识别机制，院庭长审核把关，规

范流程并附卷，着力解决当事人取证难问

题。借力专业调查，建立建设工程、保险、医

疗等人民陪审员专家库，加强与鉴定机构、行

业组织、商会等沟通，协助查明涉专业案件事

实。

道理务求说清，解开双方心结
“我们回去一定好好过日子！”近日，洪泽

法院成功调解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当事人撤

回离婚诉讼，双方打开“心结”，重归于好。

当事人张某和王某2011年结婚（均为再

婚），婚后生育一女。张某多次在网络平台上

借款，且借款去向不明。王某劝说无效，认为

婚姻已无法维系，故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你们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婚组

成家庭不易，并且张某自始至终不同意离

婚。”承办法官黄丛梅在调解过程中，通过与

王某交谈，发现王某虽然要离婚，但态度已没

有那么坚决。捕捉到这一细微的变化，黄丛

梅从孩子、家庭等角度耐心劝说，进一步缓和

两人的关系。

“我们法官在办案时要讲法理，更要讲情

理。只有把道理讲清，才能案结事了。”黄丛

梅说，尤其在处理涉家庭伦理类纠纷时，及时

掌握当事人的心理预期，找到与当事人情感

的连结点，是开展调解工作的关键。

洪泽法院树立“事心双解”理念，构建“分

层递进、闭环衔接”的立体化全流程释明机

制，通过溯源矛盾缘由、吃透案情、摸清心理、

精准释明，让群众打开“心结”、解开“法结”，

让群众带着怨气来、带着服气走，实现“服判

息诉、实质解纷”。

法律精准讲清，力求纠纷一次解决
“严法官，我马上要进一批鸡苗，可农庄

的围墙、灶台等出现严重裂痕，请尽快帮助解

决。”刘某称，建造农庄时，他从植某处购买沙

石、水泥等建筑材料，2个月后，发现围墙、灶

台及部分地坪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第二天，承办法官严银便拿着类案判决

书，与驻庭调解员、特邀检测员一同前往农庄

进行现场勘验。讲明法律规定和类案判决结

果，见植某认识到法律后果，严银和驻庭调解

员进行“背靠背”调解，引导双方寻求最优解

决方案。经过两个小时的耐心调解，双方由

最初的拒绝沟通到心平气和地接受诉前调

解，植某同意赔偿刘某4万元，并当场履行。

本案诉前调解成功后，其他6名用户和植某也

到法院申请诉前调解。

该院通过压实法官全程法律释明责任，

及时准确归纳争议焦点，充分保障当事人庭

审权利，保证其陈清案件事实，做到当事人说

事、法官释法。2022年以来，送达释明提示函

1356份。

“当事人进了法院门，我们要树立‘案件

到我为止’的意识，一案要是不清，小案也可

能衍生出几个案子，大案就更不用说了。只

有努力一次性把案件结清，才能减少许多不

必要的诉讼。”该院副院长贺志安说。

（凡振峰 费苏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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